
 

 

附件 2 

 

 

一、工作概况 

（一）任务来源 

公共卫生服务领域需求：统计犬伤门诊数据显示我省狂犬病

暴露人群基数较大（年均 20万以上），群众对犬伤门诊及暴露后

处置需求量极大。加之目前全国没有统一的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

设置与管理规范，既往很多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狂犬病的发病是由

于没有接受规范的暴露后预防处置。故我省亟需加强狂犬病暴露

后处置门诊规范化建设，包括硬件建设、人员要求、处置要求及

管理制度等，提高我省狂犬病暴露后的规范化处置。 

（二）目的意义 

规范我省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提高狂犬病暴露预防处

置能力与工作质量，降低狂犬病暴露人群发病风险。 

一是狂犬病暴露后处置门诊是狂犬病暴露后伤口处理和免

疫制剂使用的主要场所,门诊的规范设置,可为狂犬病暴露后有效

的处置提供良好的客观条件和保障；二是通过合理规划与布局我

省狂犬病暴露后处置门诊，保证我省狂犬病暴露人群及时、方便

就诊；三是规范门诊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的配备，提升门诊运行



 

 

管理能力，保证狂犬病暴露后患者能够尽早规范处理以减少病毒

在伤口的残余量，从而提高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质量；四是

该标准可强化知情同意制度，可增强医患和谐, 增强信任,同时还

可以作为法律依据，减少不必要的医患纠纷。 

（三）主导单位 

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四）主要工作过程 

一是开展全省犬伤处置门诊现况调查，主要内容包括犬伤门

诊类型及分布情况、硬件及配套设施配置情况、人员配置、疫苗

及被动免疫制剂储存情况、日常管理情况等；二是通过前期现况

调查的结果选取部分门诊开展实地调研，发现门诊建设和犬伤处

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三是根据实地调研结果修改标准草案形成

征求意见稿，通过网络、会议、函件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同时

组织专家召开对征求意见稿进行再次修订形成送审稿。 

（五）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及任务分工 

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义、陈飒、宁少奇、王鑫。制

定标准草案，开展犬伤门诊现况调查和实地调研，并根据结果修

改草案形成征求意见稿。  

西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志军；咸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张军胜。负责实地调研，同时组织专家召开征求意见稿修订

会议。 



 

 

兵器工业总医院：唐映利；咸阳市彩虹医院：王静。作为专

家组成员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订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注编制依据以下原则： 

1.科学性。标准的制定深度结合狂犬病暴露处置实际情况，

综合省内外在犬伤门诊建设和狂犬病防控方面的研究成果与实践

经验，通过数据分析和调研，以数据为支撑，确保标准内容符合

实际。 

2.适用性。充分考虑我省狂犬病暴露和狂犬病发病实际情

况，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对不同的门诊进行分级并根据分级提出

相应要求。 

3.规范性。在标准内容表述上，使用规范简洁易懂的语言，

使标准使用者能准确理解和执行。同时，按照标准编写的格式要

求，合理编排章节结构、条款顺序，设置附录等辅助内容，提高

标准的可操作性。 

4.统一性。注重标准内部各条款之间的逻辑统一与协调，避

免条款之间互相重复或矛盾情况，形成一个完整、连贯的犬伤门

诊建设标准体系。 

（二）标准主要内容 

标准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的硬件和配套设施、人员

配备、暴露分级的处置能力等情况对不同门诊进行分级，并对普



 

 

通门诊和规范化门诊的处置能能力、硬件及配套设施建设、人员

配置、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储存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要求，同时

对门诊的服务、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管理、制度管理方面做出规

定。 

三、实证研究 

（一）基线数据分析 

通过统计我省各犬伤门诊的犬伤暴露处置信息月报表及个

案信息报表发现，我省自 2019 年至今，全省每年狂犬病暴露后患

者数量均在 20 万以上，且自新冠疫情以后（2022 年）逐年升高

的趋势，2024 年狂犬病暴露人群已达 27.7 万余人。全省Ⅲ级暴

露率达 70%以上，Ⅲ级暴露的患者中被动免疫制剂注射率达 30%

以上，表明我省群众对犬伤门诊及暴露后处置需求量极大。 

2025 年收集全省犬伤门诊信息，分析显示全省共 674 所犬伤

门诊，分布在全省 110 个区县，其中规范化犬伤门诊 171 所，按

照《陕西省犬伤门诊规范化建设标准（2015）》要求，应具有严重

犬伤处置能力，普通犬伤门诊 208 所，应可处理常规犬伤。 

（二）现况调查 

采用线上填写问卷形式对全省犬伤门诊开展调查，部分规范

化犬伤门诊在硬件设施、配套设施、疫苗及储存、人员配置、日

常管理等方面主要存在问题如下：1.近 25%的规范化犬伤门诊面

积小于 25m
2
，门诊面积较小，存在诊疗环境受限，可能影响医护

人员的操作便利性和安全性，增加了交叉感染的风险等方面的问



 

 

题；2.有 50 余所规范化犬伤门诊将狂犬病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保

存在医院药房，这不仅可能延误患者的及时治疗，且患者在取药

过程中，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脱离冷链环境，若不能及时使用，

可能影响疫苗和免疫制剂的有效性及安全性；3.有 50 所规范化犬

伤门诊仅配备一种狂犬病疫苗，仅 13所配有单克隆抗体，其余均

仅使用的是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4.有部分犬伤门诊负责人反馈，

目前无明确的狂犬病暴露处置收费项目，部分处置措施无法按照

狂犬病暴露处置收费；5.各地市报销政策存在差异，部分地市疫

苗费用未纳入合疗报销，导致一定比例犬伤患者因狂犬病人免疫

球蛋白和狂犬疫苗费用过高而拒绝接种。 

（三）实地调研 

选取前期现况调查发现存在问题较多的 4所犬伤门诊开展实

地走访调查，发现存在主要问题如下：1.独立分区存在共用现象；

2.人二倍体细胞疫苗无配备或仅少量配备，单克隆抗体无配备；

3.狂犬病疫苗储存在医院药房内，需要患者自行拿取。 

同时选取现况调查中综合评分较高的 2所犬伤门诊进行实地

调查，发现其建设亮点：一是均引进智能化伤口冲洗系统，配备

冷热双模恒温控制功能的移动式冲洗操作台；二是同时整合伤口

评估、狂犬疫苗接种、破伤风预防及免疫球蛋白注射服务，形成

“评估—处置—免疫”一体化防控链条；三是每年为辖区乡镇卫

生院开展犬伤规范化处置培训，提高辖区整体处置能力。 

四、知识产权说明 



 

 

本文件由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西安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咸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兵器工业总医院、咸阳

市彩虹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义、陈飒、宁少奇、王鑫、陈志军、

张军胜、唐映利、王静。 

本文件由起草单位负责解释。 

五、采标情况 

目前全国没有统一的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设置与管理规范,

本标准主要依据中国 CDC 制定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

（2023 版）》，结合陕西省狂犬病暴露和犬伤门诊实际建设情况，

对陕西省犬伤门诊在硬件设施、配套设施、疫苗及储存、人员配

置、日常管理等方面做出相应要求。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无 

七、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